
12月15日中午， 笔者在朝阳
门地铁站出口附近发现， 几十名
市民围在一处 “中国电信搞免费
砸金蛋” 的活动现场。 其中， 一
名 “主持人” 身着中国电信的服
装 ， 另有四 、 五名工作人员 ，
二 、 三名身着便装的 “保安 ”，
以及五、 六名参与者。 每逢有路
人经过， 主持人便大肆宣传， 有
参与者砸到了大奖， 以此吸引路
人围观。

根据主持人所述， 这是中国
电信举办的免费砸金蛋活动， 每
只金蛋内有等级不同的奖券。 其
中 ， 一等奖为 “交 1399元得 i鄄
Phone6一部 ” ； 二 等 奖 为 “交
1199元得一部手机+一台平板电
脑+1399元话费”； 三等奖为 “交
299元得平板电脑一台”； 四等奖
为 “交9元得飞利浦电吹风或紫
砂保温壶一个”； 五等奖为 “交1
元得小米充电宝一个”。

主持人反复讲道： 凡砸蛋者
均须交钱换奖品， 如果不想掏钱
换奖品， 则不许参加。 在主持人
接连宣布几人中得一等奖后， 一
名路人也受到了吸引。 只见他砸
开金蛋后， 里面的字条显示他中
得了二等奖。 随后， 主持人要求
交1199元换取奖品， 他又觉得似
乎不太划算， 有些抗拒。 这时，
二、 三名保安便出面威逼利诱，
该路人在无奈中交钱脱身。

笔者仔细观察发现 ， 由于
该活动的地点临近地铁站， 而这
里人流的流动性很强。 因此， 仅
仅半小时内， 就有6名路人在诱
惑之下 “破财”， 其中多为农民
工、 老人、 学生。 路人每次砸金
蛋， 所中奖项均为二等奖或三等
奖。 而其他几名砸到一等奖和其
他奖项的 “参与者”， 其实参加
了好几次活动。 实际上， 他们就
是 “托儿”， 多次与主持人暗中

交流 。 只是因为路人驻足时间
短， 不易发现。

笔者观察了摊主给付的奖
品， 手机为 “酷派5360”， 在京
东网站查询后发现， 最高售价仅
为495元 ； 而奖品 “平板电脑 ”
实为7寸的杂牌机， 京东同类产
品售价不超过200元； 至于所谓
的话费， 只是与手机绑定手机卡
包含的套餐， 消费者另还需连续
24个月每月缴纳59元才能拿到。

此后 ， 笔者拨通了10000电

信客服，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中
国电信从未举办过类似砸金蛋活
动， 同时建议消费者不要参加这
种活动。

由此看来， 此类号称 “中国
电信举办” 的砸金蛋活动实乃借
电信的名义欺骗消费者， 从中谋
取暴利。 由于此类活动专门在地
铁附近等人流密集区举行， 继而
坑害了不少老百姓的辛苦钱。 希
望有关部门应对此多加监管， 以
避免市民落入此类陷阱。

□通讯员 苏贺

免费砸金蛋号称中大奖 奖品实为廉价杂牌品

法官支招如何防范借贷纠纷

保留充分证据再借款

【案情回顾 】 贾某起诉称 ，
2010年3月12日， 他通过银行以
转账的方式将10万元借给杨某。
后经多次催要， 杨某一直拒绝还
款。 故贾某诉至法院， 请求判决
杨某偿还10万元借款及利息。 贾
某还向法院提交了银行转账凭
证。 杨某辩称， 贾某所称借款不
是事实， 而是贾某偿还自己的借
款 ， 他自己从来没向贾某借过
款。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
为 ， 案件中 ， 贾某不能提供借
条、 借款合同、 借款借据、 欠条
等书面材料， 贾某提交的证据仅
能证明双方存在资金往来， 不足
以证明涉案款项的性质， 故贾某
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杨某
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 终审驳
回了贾某起诉。

【法官支招】 出借款项务必
保留证据。 借据是主张债权的重
要凭证， 出借款项应当让借款人
出具借据。 但在实践中， 有些出
借人基于双方是好朋友、 恋人或
亲属关系， 碍于情面， 未让借款
人书写借条， 可一旦发生纠纷，
因没有借据， 还款请求往往得不
到法院支持。 此外， 因打款凭证
仅能证明款项交付， 不能证明款
项的性质， 因此， 仅持有打款凭
证主张债权很难得到法院支持。
在大额借款中， 在出借人不能提
供证据佐证大额款项已经交付，
或者做出合理解释的情形下， 还
款请求可能不被法院支持 。 因
此， 法官建议大额借款尽量以转
账方式给付。

利率不得超过法定利率

【案情回顾 】 2013年 5月 20
日， 宋某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
刘某转账10万元， 刘某于同日向
宋某出具了借条， 借条载明： 今
向宋某借款10万元 ， 月息3分 ，
借期1年 。 因刘某未按期还款 ，
宋某诉至法院要求刘某偿还借款
本金10万元及利息 （以10万元本
金为基数， 自2014年5月1日起自
实际支付之日止， 按照月息三分
的标准计算）。 刘某辩称， 同意
偿还本金， 但现在没钱还， 利率
过高， 应当予以调整。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
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
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 第
6条规定， 民间借贷的利率最高
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
倍， 而宋某主张以月息三分的利
率计算利息 ， 违反上述法律规
定， 法院不予支持， 依法予以调
整。 据此， 终审判决刘某向宋某
支付按照法律规定的最高利率计
算的利息 。 （注 ： 现行法律规
定， 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支付超过
年利率24%部分的利息的， 人民
法院不予支持）

【法官支招】 借据约定应当
细、 明确、 合法。 不少案件中的
借据非常简单， 仅写借款金额和
借款人， 还有一些借据对借贷双
方的名字 、 借款金额 、 还款时
间、 利率、 违约责任的约定不明
确或不合法， 比如： 借贷双方的
名字用绰号， 借款金额潦草无法
辨别 ， 还款时间为 “拆迁后 ”、
“中秋节前后 ”， 利率或利息为
10%等。 约定不明发生纠纷， 法

院可能依法作出不利于出借人的
判决。 另外， 超过年利率24%的
利息不会被法院保护， 超过年利
率36%的利息不合法。

亲属之间借款需谨慎

【案情回顾】 王某与李某于
2012年3月结婚， 1年后离婚。 后
王某的母亲张某以王某出具的一
张 《承诺书》， 将王某和李某诉
至法院， 要求王某和李某共同偿
还100余万元借款。 该 《承诺书》
载有： “鉴于王某和李某没有足
够能力将首付款及相应中介费共
计100余万元交齐， 故由王某之
母张某借给二人100余万元。 如
在今后婚姻中王某和李某出现任
何问题导致离婚或分财产等事
宜， 二人须在办理相关手续前将
100余万元全款归还张某。 王某，
2012年4月25日。” 对于该款项，
王某同意偿还， 并称得到李某同
意后， 代李某在承诺书上签名；
李某以不知情为由不同意偿还。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
为， 张某与王某、 李某三人身份
关系特殊， 张某与王某系直系亲
属关系， 王某与李某亦涉及离婚
事实， 王某与李某在调解离婚时
亦明确表示无对外债务。 因此，
对于张某向法院提交的由王某单
方出具的 《承诺书》， 因其形成
时间难以鉴定， 同时缺少李某本
人的签名， 故法院认为该 《承诺
书》 证明张某与王某、 李某之间
成立民间借贷关系的证明力较为
薄弱 ， 据此驳回了张某诉讼请
求。

【法官支招】 向已婚子女出
借款项， 最好让夫妻二人共同出

具借据。 实践中， 还有不少老年
人在子女与配偶感情不和或离婚
后即持子女单方出具的借条， 以
出借款项给子女买房等为由， 要
求子女与其配偶共同还款的案
件。 此类案件中， 因各方身份关
系特殊， 且子女与配偶婚姻关系
不正常。 法院在认定夫妻共同债
务时 ， 将从严审查借贷的真实
性。

还款需保留凭证

【案情回顾】 王某诉称 ， 自
2011年4月起同村老乡李某分三
次向自己借款3.3万元 ， 并出具
欠条。 后自己多次向李某追偿，
李某总是推诿不还。 王某诉至法
院， 请求判令李某偿还借款。 李
某辩称， 王某所提的借款， 已于
2011年11月底以现金方式还清 ，
当时没有要回借条， 也没有让王
某出具收条， 王某说会自行撕毁
借条。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
为 ， 虽然李某抗辩称借款已还
清， 但王某予以否认。 因为王某
持有借条原件， 且李某未提供收
条等证据佐证已偿还借款， 故法
院对李某的主张不予采信 。 据
此， 法院终审支持了王某的诉讼
请求。

【法官支招】 还款要同时收
回借条。 实践中， 有些借款人还
款后， 并未收回借条或者让出借
人出具收条， 这便可能造成个别
出借人有可趁之机， 再次手持借
条诉至法院要求借款人还款。 最
终， 因借款人不能提供充分证据
证明已经偿还该笔借款， 导致最
终败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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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一然

当前， 民间借贷作为正规金融融资渠道合理补充， 与百姓生活更加息息相关。 然而因种种原因， 因民间
借贷引发的民事案件数量逐年大幅递增， 致使许多朋友甚至兄弟姐妹对簿公堂、 反目成仇， 不利于家庭、 社
会的和谐稳定。 为此， 市二中院为平等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在对近年来审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进
行了专题调研， 并发布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情况， 同时， 结合审判实践向市民提出了建议。

民间借贷案件逐年大幅递增

孙女士 ： 我是一家温泉
休闲中心的服务员 ， 去年11
月入职 ， 每月工资 2200元 ，
单位与我签订了两年期限劳
动合同。 从入职起 ， 单位给
我安排的工作时间是从中午
12点到晚上9点， 中间有一个
小时的吃饭时间 ， 每周轮流
休息一天。 今年入冬后 ， 每
天来泡温泉的人很多 ， 而且
多数人都是晚上下班后来的，
所以晚上 9点下班时客人很
多。 主管以当班服务员忙不
过来为由 ， 经常让我加班 。
开始我没有怨言 ， 但后来加
班成了常态。 我老公是出租
车司机， 家里又有上小学的
儿子需要照顾 ， 我就向主管
说自己无法加班 ， 可对方说
不加班就罚款， 每次罚50元。
请问： 单位强行让员工加班，
不加班就罚款 ， 这种做法合
理吗？

安慧敏 ： 您好 ， 用人单
位无权强制要求劳动者加班，
更无权因不接受加班而对职
工进行金钱的处罚。 《劳动
法》 第41条规定 ， 用人单位
由于生产经营需要 ， 经与工
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
工作时间， 一般每日不得超
过一小时； 因特殊原因需要
延长工作时间的， 在保障劳
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
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三小
时， 但是每月不得超过三十
六小时。 对用人单位安排职
工加班进行了限制 ， 即应当
与工会或者劳动者协商确定。

罚款属于一种行政权力，
而企业无行政权力 ， 罚款是
违法的。 劳动法律中仅规定
了在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
定及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
情况下， 用人单位可以向劳
动者主张违约金或者赔偿。

■有问必答

□本报记者 王香阑

提问： 温泉休闲中
心服务员 孙女士

回答： 北京市总工
会法律服务中心 安慧敏

我拒绝加班
单位有权罚款吗


